附件：
有關「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一案，經建會於93年12月30日邀集國防部、行政院秘書處、．．等相關單位研商會議，各單位發言要點如次：
國防部
有關「國家資訊安全防護中心」之建置，其目的、方式為何？與行政院已建置之國家資安防護中心（NSOC）是否任務重複？是否已與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聯繫協調？
經濟部水利署
１、本署於宜蘭地區已興建完成羅東堰，依興建計畫，水源供應量為每日20萬噸，相關下游自來水管線正由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規劃鋪設，請開發單位將供水時程及所需水量與水公司聯繫，俾利該公司及早因應管線供給事宜。
２、本案計畫需水量及時程規劃確定後，請開發單位依經濟部頒「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撰寫用水計畫書送本署審理。
３、本案之開發將有助地區經濟發展，本署將盡力配合協助。
交通部電信總局
本案所規劃引進之產業密集，電信需求應可以充分滿足。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本案城南基地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五大中心並未包括通訊產業，建議規劃單位評估納入研發型態通訊產業的可行性。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數位創意園區規劃設立育成中心，由政府投資再交由資策會營運，惟此執行方式將造成政府財政負擔，故建議於本案後續規劃中，評估交由民間投資興建營運之可行性，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行政院文建會
１、本案有關籌設計畫書中--伍、數位創意園區開發計畫模擬（P.5-1）提及文建會為文化創意產業主管機關乙節，按文化創意產業範疇涵括於經濟部、新聞局、內政部營建署及文建會之業務內，有關內容產業扶植者之主管機關宜將上開機關併列。
２、文建會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負責規劃推動的子計畫項目之一為「數位藝術創作」，重點工作包括：規劃設置數位創意發展中心、舉辦國際數位藝術大展、研討會、工作坊及國際數位創作競賽、培育數位藝術創作人才等，目前亦積極營運管理「數位藝術知識與創作流通平台」之中、英文網站，以作為國內外數位藝術創作此科技技術之交流平台。
３、本會（文建會）有關前項「數位藝術創作」計畫係由國立台灣美術館負責執行，本案後續推動事項建議可由該館協調配合，俾資源有效整合。
台電公司
１、台電將儘力配合用電需求如期供電，以利科管局推動相關建設。
２、請速提出用電計畫書向宜蘭區台電分處申請，以利總處作供電系統規劃，並提請本公司供電會議審查。
３、基本上初期用電儘量由鄰近變電所緊急支援。
４、三星紅柴林基地較大，用電量亦大，預計需保留一所超高壓變電所（E/S），三所一次配電變電所（D/S），請列入規劃。
５、預定及興建中之變電所計有員山、廣安、宜府、羅莊、一次配電變電所（D/S）及一超高壓變電所（暫定宜科E/S）與三未定之D/S，以及相關輸配電線路，每所或每線路估計於土地取得後3~5年完成，請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協助土地取得、發證、施工許可等證照及排除民眾抗爭，以利如期供電並確保品質。
財政部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
１、國科會採納國資會之建議，將經濟部所屬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土地納入宜蘭基地範圍，倘能順利推動，對國家資產之整體運用應有相當助益。
２、另國資會曾建議政府於開發各工業區時，應考量其資源整體利用，經濟部工業局於宜蘭縣已開發利澤工業區，尚有閒置土地，請補充說明選址有無納入考量。
經濟部工業局
１、本計畫案工業局樂見其成，未來有招商及廣宣需要工業局會全力配合。
２、就土地面而言，利澤工業區尚有已編訂尚未開發之土地，建議可納入未來擴編需要時的選址參考。
交通部公路總局
１、視交通需求合併結果再確認聯外通路需求。
２、台1丙有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３、生活圈計畫是否足以辦理，需再進一步檢討。如無法容納，建議納入開發計畫一併籌應經費辦理。
４、196線亦屬生活圈計畫項目。
５、依計畫構想，台7丙應於98年以前拓寬，惟依據主辦單位報告，紅柴林開發期程仍待評估，建議適度調整建設時程。
行政院工程會
本案尚未依行政院政策進行促參評估，建請補充相關評估資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本案金融帳務處理內容是金融卡資料處理，如廠商有意願，則樂觀其成。
內政部地政司
本案私有土地日後如需徵收：
１、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規定：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請參照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0、11條規定。
２、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私有土地應由需用土地人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與所有權人協議不成，始得申請徵收。
內政部營建署
１、本案產生之產業衝擊及財務計畫如經行政院確認可行，有關區位條件部分，經初步檢視尚無涉及限制發展地區因素，惟仍應於規劃階段檢討詳細區位資料，向相關機關徵詢。
２、本案三基地面積均已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現況，本案如經行政院同意推動，應儘速研提開發計畫循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程序辦理；本案另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可與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作業併行審查。
行政院環保署
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擴建用地宜蘭基地(包括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三星紅柴林基地)開發案，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科學園區管理局已訂定工作期程辦理，本署當予以協助配合。
２、近來本署接獲部分宜蘭縣民對紅柴林基地之開發提出陳情，建議事先妥為溝通說明，尤其是相關環境議題（如水源汙染）應加以重視，並納入調查、評估及處理。
３、依本署93.12.22.修正發布之「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已增列公眾參與規定，如第10條之1「開發單位於作成說明書前，應公開邀請當地居民或有關團體舉行會議，並將其辦理情形及居民意見處理回應，編製於說明書。」請注意辦理。

經濟部商業司
　　就本案初步看來，與本司業務權責相關部分為PKI（公開金鑰）計畫（與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之資訊安全中心相關），及商業設計計畫（與數位創意園區之設計產業相關），惟以上述二計畫皆未涉及實質投資設置，後續作業如有需要，本司當全力配合。
經濟部國營會
１、.93年6月25日行政院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24次委員會議決議：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土地，請國科會基於國家整體利益優予考量，作為宜蘭基地。為促成宜蘭地方繁榮及儘早完成台灣中興紙業公司清算作業，本案經濟部、台灣中興紙業公司、興中紙業公司咸表支持，全力配合，其中：
(1)土地部分以徵收當期公告現值之7成價格讓售，以目前公告現值估算約17億元。
(2)台灣中興紙業公司地上建物：大部分已拆除，剩餘少數建物，初估金額僅1,456萬餘元，同意依「帳面價值」由徵收機關給予補償。
(3)為促進招商及廠商早日進駐，本案一旦奉行政院核定，即出具土地先行使用同意書。
(4)有關台灣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時與興中紙業公司所簽訂之資產買賣契約書之相關權利義務事宜，經濟部國營會於93年11月24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已獲釐清解決，即台灣中興紙業公司四結廠區地上建物已登記為興中紙業公司所有，由徵收機關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給予建物、停工、遷移等補償費。
(5)興中紙業公司表示相關補償金額同意與徵收機關就徵收條例查估金額協議調減並儘速遷移，以利加速促成本案，一次徵收，優先一次開發。
２、本案在國科會積極推動下，如有需要配合協助事項，經濟部、台灣中興紙業公司及興中紙業公司將全力配合，基於本案土地方正、交通便利，水電設施完備，且土地之取得單純容易，價格低於一般徵收標準，相較於城南基地，較具優勢，建議將本案基地，儘速一次徵收土地及所有建物，並優先一次開發。
省自來水公司
１、水利署已興建完成之羅東堰，依據其興建計劃，每日可供應20萬噸自來水。
２、本公司已完成下游自來水計畫，依據該地區之用水成長分為二期興建：第一期計畫每日供水量為8萬噸， 95年開工，97年完工；第二期計畫每日供水量為12萬噸，預定103年開工；總計畫經費28億元。依據竹科之宜蘭基地所提供第一期生產基地（三星紅柴林492公頃）每日所需水量20.3萬噸，羅東堰下游自來水一期完成，尚不敷使用，可提前辦理二期。為利水源調配，請開發單位提供用水時程。
３、宜蘭地區之自來水主要水源為羅東堰及地下水，並無水庫調蓄，在科技工業無法容許缺水之情況下，應予考量備用水源。
４、羅東堰下游自來水，係為因應該基地用水而興建，故相關自來水設施費用應予列入開發成本。
５、為應未來民生及其他開發案用水之需，請水源開發單位，積極開發水源。
行政院農委會
目前三處基地位置極為分散，且紅柴林基地位處偏遠，交通不便，未來需配合闢建交通設施或拓寬道路等工程，恐將破壞宜蘭農業整體生產環境（詳籌設計畫書P3-13、圖3-5所示），故建議區位選擇宜有聚集效益，以免影響宜蘭優良的農業生產環境。
行政院秘書處
紅柴林基地之開發，部分地主曾至行政院請願，請國科會及宜蘭縣政府及早妥處。
行政院主計處
１、有關通訊知識服務園區部分：
　 園區開發不論由公務或基金預算辦理，均應有成本之
財務評估，本案若納入基金辦理，執行時雖較具彈性
惟園區作業基金預計截至94年止，負債已高達750億餘元，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已引起立法委員之高度關切，並要求作好財務規劃，以免日後形成政府沈重負擔，故請審慎評估各園區整體資源之配置及使用效益，以避免資金積壓及園區閒置問題。
２、有關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部分：
（1）本案94年至99年總建設經費231.485億元，其中94年即要求150.974億元（園區負擔115.118億元，國庫負擔35.856億元），茲因94年度園區作業基金及公務預算並未匡列該等經費，又上開94年度所需經費主要係土地徵收費用，惟案內說明係採分期開發方式辦理，故除應考量基金及政府財務狀況外，土地取得期間仍應配合廠商進駐時程、園區開發進度及考量利用其他閒置園區，以避免積壓資金。　
（2）營運期間支出係以租金收入與公共設施建設負擔費收入合計之12%推估，並未提出估列假設及依據。另案內說明園區作業基金補助地上物之建設近3億元，該等支出卻未列入財務計畫評估，似不合理。
３、.除上述個案問題外，另有共同性問題如下：
（1）依預算法第34條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應先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本案未附相關資料，是否已依規定辦理，宜請說明。
（2）案內並未提及廠商進駐意願、開發之迫切性、與其他園區是否造成競合及敏感性分析，請補充說明。
（3）又考量園區財務沈重，區內相關公共設施，宜優先檢討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4）另地方政府承諾配合辦理事項不明確，基地外之配合建設事項，僅表示由宜蘭縣政府承諾採「自行編列公務預算」或「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等方式籌措，致中央、地方權責未釐清。另自來水設施之經費負擔情形亦未明確說明，致財務計畫具不確定性。
（5）上述計畫如納入基金辦理，仍請依審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93年至99年)」之會議結論，具體檢討園區經營績效，提升收入、降低開發成本，並以不影響整體自償率（經建會初步決議為75%以上）之達成為原則。
宜蘭縣政府
有關紅柴林基地部分，大部分地主贊成開發，對於部分持異議地主，宜蘭縣政府將全力輔導，至於宜蘭縣政府承諾配合辦理事項，宜蘭縣將全力辦理。
經建會部門處
１、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及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三星紅柴林基地），前者以通訊知識服務產業為主，後者以生物科技、光電、通訊等高科技產業為主，有關基地間之產業定位關係為何？
２、本案三處基地開發面積近600公頃，經費需求近900億元，建議依計畫迫切性、產業園區之整體供需、廠商進駐需求等，再詳加檢討開發時程與訂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以配合產業發展需求，逐步推動。

經建會都住處
１、本案知識服務園區部分擬納入國發計畫，惟國發計畫經費之來源包括政府預算、作業基金、民間投資等，仍需視計畫內容優先檢討民間可參與投資及經營管理之項目。
２、高科技園區所引進產業與西部科學園區類似，現有已開發園區尚有可供設廠用地，另外，該基地亦有民眾抗爭，恐將影響推動進度，請國科會及宜蘭縣政府審慎評估。
經建會財務處
１、宜蘭園區定位與需求
（1）宜蘭地區發展藍圖及產業政策宜配合地方特色、環境條件與人力資源等，本案宜蘭基地定位為「數位創意園區」及「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仍需考量宜蘭現有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專長領域、水電供應、交通運輸等客觀條件是否適宜，並審慎評估廠商設廠意願。
（2）依據本案計畫書前言(第1-1頁)略以「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廠商用地需求申請及潛在投資案不斷增加，且竹南、生醫、銅鑼及龍潭等園區用地均規劃提供特定產業使用，新竹科學園區確有於北部地區尋找適當地點新闢或擴建科學園區之需要」，建請竹科管理局補充竹南及銅鑼園區可出租面積之出租率、廠商進駐數及營業額等相關數據，若現有園區尚有設廠空間，宜優先提供廠商使用。
２、財務規劃與經費籌措
（1）依據86年院核定之「科學工業園區作業基金中程財務計畫」，86~92年度科學園區總投資為408億元，國庫增資150億元；再查93年11月國科會所報新修正之「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93~99年)」，86~92年度科學園區資本支出為766億元，國庫增資為194億元，86~99年度資本支出總計達1,749億元，國庫增資擴增為443億元，園區快速擴增之結果，造成基金負債大增，預估至99年度止基金借款餘額將達到1,042億元，而且國庫增資速度難以滿足園區需求，乃產生國庫撥補不足及衍生利息負擔等問題，建議科學園區擴增之規劃，應多方考量市場需求、政府財政負擔、及基金財務穩定性。
（2）宜蘭園區開發所需經費，城南基地需641億元(第2-18頁)，五結中興基地需22億元(第2-19頁)，三星紅柴林基地需232億元(第3-24頁)，合計需895億元，其財源籌措之規劃，依據計畫書第2-20頁「宜蘭城南基地及五結中興基地未來之開發100%由公務預算編列先期所需開發經費」，第3-24頁「三星紅柴林基地???經費將由『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籌措，不足額部分擬由公務預算補貼」，前後經費原則不一，亦與其他科學園區開發經費分擔原則不一致，且本案所需金額龐大，若依籌設計畫書之規劃，國庫負擔金額達718億元，須考量國庫負擔能力，及對其他建設可能產生之排擠效應。
（3）依據宜蘭園區籌設計畫書，宜蘭城南基地及五結中興基地並未做財務評估，無法瞭解該二基地開發之財務效益，僅三星紅柴林基地列有財務評估結果，年期自94年度起算45年，自償率可達到76.25%，若比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93~99年)」，中科92年(開發起始年)至134年(計43年)自償率僅32.25%，衡諸中科與宜蘭客觀條件差異及自償率高低，宜蘭園區三星紅柴林基地之財務預估似過度樂觀。
（4）宜蘭園區聯外道路工程經費，城南基地及五結中興基地部分約需4億元(第2-20頁)，三星紅柴林基地部分約需29億元(第3-21頁)，合計34億元，依據籌設計畫書之規劃，係由宜蘭縣政府負擔或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經查宜蘭縣政府截至93年底債務餘額預算數75.8億元，距本會離公債法規定之存量上限僅餘15.7億元，不足支應本案聯外道路工程經費，且本案計畫書並未說明聯外道路拓、新建是否涉及私地徵收及徵收所需費用。
若欲由中央補助聯外道路經費，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中央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均不含土地取得費用，且補助事項與道路相關者僅有「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高、快速公路交流道連絡道路改善工程計畫」二項，似無本案之適用。
 
